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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对外公布的《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下一步，长城证券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

协议》的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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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望贤 

注册资本：1,00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景德镇高新区梧桐大道 11 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瓷都大道 1109 号国资大厦 

邮政编码：333000 

联系电话：0798-8509759 

传    真：0798-8509769 

经营范围：资产收购、资产处置、资产托管，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本运

营，投资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企业重组策划、代理咨询；对外担保（不含融资

性担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建设，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基金管

理（不含证券投资基金管理）；陶瓷、建材、钢材销售。（依法经须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为 100%。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20 景控 01”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合格投资者） 



5 

 

2、债券简称及代码：20 景控 01，163590.SH 

3、发行主体：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发行规模：6 亿元人民币。 

5、债券期限：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4.50%，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起息日：2020 年 6 月 8 日。 

8、付息日：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6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赎回

选择权，则赎回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6 月 8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6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担保情况：无担保。 

10、债券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及偿还公司

债务。 

12、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20 景控 02”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0 景控 02，175140.SH 

3、发行主体：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发行规模：9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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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债券期限：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4.69%，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起息日：2020 年 9 月 18 日。 

8、付息日：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9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赎回

选择权，则赎回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9 月 18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9 月 18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担保情况：无担保。 

10、债券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12、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20 景控 03”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0 景控 03，175296.SH 

3、发行主体：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发行规模：5 亿元人民币。 

5、债券期限：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4.50%，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起息日：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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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付息日：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0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

赎回选择权，则赎回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28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28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担保情况：无担保。 

10、债券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12、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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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2020年的经营情况 

近年来，发行人主营业务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板块、煤化工及相关多元化

产品板块、房地产板块等。其中，煤化工及相关多元化产品板块主要收入来自焦

炭、炭黑、复合肥和煤化工附属产品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板块主要收入来自

BT、委托代建、政府购买服务的基建项目回款；房地产板块主要收入来自商品

房和安置房的出售收入。发行人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板块构成具体情况如下表： 

发行人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类  别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化幅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代建项目 260,641.40 17.15  258,947.98 16.20 0.65  

焦炭销售 329,357.07 21.67  352,769.00 22.08 -6.64  

炭黑销售 462,592.11 30.44  547,246.80 34.25 -15.47  

复合肥销售 143,543.15 9.45  113,838.82 7.12 26.09  

煤化工附属产品 125,283.10 8.24  155,312.70 9.72 -19.33  

房地产 85,348.05 5.62  68,140.35 4.26 25.25  

住宿餐饮 7,222.08 0.48  6,728.35 0.42 7.34  

处置不良债权 43.20 0.00  16,176.11 1.01 -99.73  

其他 105,569.43 6.95  78,816.97 4.93 33.94  

主营业务收入 1,519,599.59 100.00 1,597,977.08 100.00 -4.90  

按合并报表口径统计，发行人 2019 年及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597,977.08 万元和 1,519,599.59 万元，2020 年度较上年度下降 4.90%，主要是

受煤化工行业周期性变化和全球新冠疫情影响，焦炭、炭黑及煤化工附属产品板

块收入出现一定程度下滑。总体来讲，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组成较为稳定。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结构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2020年的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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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项目主要数据 

2020 年主要资产负债项目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化幅度（%） 

主要资产科目：       

货币资金 879,251.52 812,135.82 8.26 

应收票据 142,424.60 102,175.09 39.39 

应收账款 447,788.97 312,870.84 43.12 

预付款项 137,717.50 80,462.12 71.16 

其他应收款 269,752.21 231,041.30 16.75 

存货 2,612,595.86 2,421,209.31 7.90 

其他流动资产 55,119.01 97,843.80 -43.6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5,923.78 141,063.80 3.45 

长期应收款 238,966.14 188,215.06 26.96 

长期股权投资 311,221.49 245,461.26 26.79 

投资性房地产 556,333.21 600,778.10 -7.40 

固定资产 799,157.71 746,320.07 7.08 

在建工程 301,017.68 170,718.64 76.32 

无形资产 906,188.03 850,180.41 6.5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5,861.93 131,974.39 25.68 

主要负债科目：       

短期借款 646,016.00 608,928.02 6.09 

应付票据 733,914.38 708,177.84 3.63 

应付账款 210,448.95 196,679.95 7.00 

预收款项 292,790.86 318,527.04 -8.08 

应交税费 40,140.89 57,762.85 -30.51 

其他应付款 259,714.70 214,203.73 21.2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4,972.04 348,013.97 -46.85 

其他流动负债 210,053.49 180,151.54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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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788,604.56 624,457.60 26.29 

应付债券 1,068,519.31 703,285.84 51.93 

长期应付款 507,744.99 271,950.49 86.70 

递延收益 39,118.22 31,667.68 23.53 

2020 年末公司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增长 39.39%，主要是因为子公司黑猫集团

煤化工业务主要采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受疫情影响 2020 年下半年业绩开

始好转，导致期末未结算的应收票据规模较大；2020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较上年

末增长 43.12%，主要是公司 2020 年度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板块与政府相关部门结

算确认收入，但尚未收到款项所致；2020 年末公司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增长

71.16%，主要是因为公司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款的投入，但尚未达到结转至

开发成本的要求，导致预付款项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2020 年末公司其他流动

资产较上年末下降 43.67%，主要系 2020 年公司对景德镇市珠山区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到期，且以前年度预缴税款结算所致；2020 年末公司

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长 76.32%，主要系 2020 年公司新增对高岭中国村项目、国

信康养项目、昌江百里生态风光带景德镇水利枢纽工程、智慧综合停车场等经营

性项目的投入所致。 

2020 年末公司应交税费较上年末下降 30.51%，主要系 2020 年公司缴纳企业

所得税所致；2020 年末公司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下降 46.85%，主要

系公司 2020 年度集中到期债务较多，而 2021 年度集中到期债务较少，使得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大幅下降；2020 年末公司应付债券较上年末增长 51.93%，

主要系 2020 年公司加大直接融资幅度，通过发行债券满足资金需求；2020 年末

公司长期应付款较上年末增长 86.70%，主要系 2020 年政府为支持公司承担的景

德镇市重要基建项目的建设而拨付较大额度的专项资金，使得长期应付款规模大

幅增长。 

2、合并利润表项目主要数据 

2020 年主要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同比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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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570,245.29 1,646,380.06 -4.62 

营业成本 1,324,373.02 1,419,186.36 -6.68 

利润总额 43,507.50 60,891.28 -28.55 

净利润 25,646.32 29,630.95 -13.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62.56 41,982.21 -59.36 

2020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度下降 59.36%，主要系

2020 年母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减少导致母公司净利润较 2019 年度出现一定幅度

下滑，最终导致归母净利润下降。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主要数据 

2020 年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485.86 -797,145.19 76.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977.44 -165,747.53 -77.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0,003.42 1,048,032.75 -47.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934.28 86,681.33 -27.40  

2020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一年度增长76.23%，主要

系公司本部和子公司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20年度购买土地支出

远远小于2019年度，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2019年度大幅上升；2020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一年度下降77.97%，主要系2020

年公司新增对高岭中国村项目、国信康养项目、昌江百里生态风光带景德镇水利

枢纽工程、智慧综合停车场等经营性项目的投入所致；2020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一年度下降47.52%，主要系2020年度公司整体经营性支

出、投资支出、还本付息需求较2019年度有所减少，且自有资金、政府划款较为

充足，公司有计划地降低自身的筹资活动，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

2019年度大幅下降。 

4、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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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增减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原因 

流动比率（倍） 1.76 1.54 14.32  

速动比率（倍） 0.75 0.62 20.44  

资产负债率（%） 62.40 59.66 4.58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4.13 5.54 -25.48  

存货周转率（次/年） 0.53 0.74 -28.8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万元） 
222,417.68 242,178.04 -8.16 

 

EBITDA 利息倍数（倍） 1.47 1.94 -23.83  

注：财务指标计算公式：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5）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6）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7）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8）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9）EBITDA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2019年度和2020年度，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1.54和1.76，速动比率分别为

0.62和0.75，均呈上升趋势，主要系发行人积极调整债务结构，减少短期负债占

比，同时增加货币保有量，增加存货的购买和投入，使得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进

一步好转。总体而言，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较为稳健。 

2019年末和2020年末，发行人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9.66%和

62.40%，整体较为稳定。2019年度和2020年度，发行人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分

别1.94和1.47，始终大于1，表明公司长期偿债能力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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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公司盈利能力较强，流动性偿债来源结构稳定，资产变现能力

较好，并且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无较大变化且业务规模有序扩张，偿债能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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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及资金到位情况 

1、“20景控01”  

2020 年 6 月 8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20 景控 01”，发行规模为 6.00 亿元，

票面利率为 4.50%，期限为 3+2 年。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拟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

还公司债务和补充营运资金。本期债券的牵头主承销商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期债券发行由主承销商采取

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0 景控 01”募集资金到账 60,000.00 万元，已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全部划

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2、“20景控02”  

2020 年 9 月 18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20 景控 02”，发行规模为 9.00 亿元，

票面利率为 4.69%，期限为 3+2 年。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拟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

还公司债务。本期债券的牵头主承销商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

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期债券发行由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 

“20 景控 02”募集资金到账 90,000.00 万元，已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全部划

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3、“20景控03”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20 景控 03”，发行规模为 5.00 亿元，

票面利率为 4.50%，期限为 3+2 年。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拟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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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公司债务。本期债券的牵头主承销商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

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期债券发行由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 

“20 景控 03”募集资金到账 50,000.00 万元，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全部

划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结余情况及履行情况程序 

1、“20景控01”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 景控 01”募集资金已按照要求使用完毕，余

额为 89,366.86 元，均为募集资金在专户存放期间产生的活期利息。根据本期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

充营运资金。经受托管理人核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约定一致。 

2、“20景控02”和 “20景控03”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 景控 02”和“20 景控 03”募集资金已按照

要求使用完毕，两只债券共用一个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73,739.99 元，均为募

集资金在专户存放期间产生的活期利息。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经受托管理人核查，本期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约定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设立情况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发行人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主承销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5 月，发行人与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牵头主承销商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江西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德镇瓷都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协议约定，发行人开立

了募集资金专户和偿债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20 景控 01”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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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收、存放和划转，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2020 年 9 月，发行人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山支行、牵头主承销商长

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九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山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协议约定，发行人开立了募集资

金专户和偿债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20 景控 02”“20 景控 03”募集

资金的接收、存放和划转，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发行人在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瓷都支行设立了“20 景控 01”募集

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末的存储余额 

景德镇市国资运营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德镇瓷都支

行 

7919106141

00037 
600,000,000.00 89,366.86 

合计  600,000,000.00 89,366.86 

发行人在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山支行设立了“20 景控 02”、“20 景控

03”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末的存储余额 

景德镇市国资运营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九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山支行 

2270401001

00071040 
1,400,000,000.00 773,739.99 

合计  1,400,000,000.00 773,739.99 

以上专项账户仅用于存储、管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报告期内，专项账户均

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及相关监管协议约定运作，未用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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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金提取和管理执行情况以及本期债券的

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证金提取和管理执行情况 

发行人为本期债券设置了偿债保障金专项账户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偿债

保障金专项账户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独立于发行人其他账户，分别用于兑息、兑

付资金归集和募集资金接收、存储及划转，不得挪作他用。 

二、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已按时足额完成“20景控01”2021年度付

息工作，“20景控02”和“20景控03” 尚未到付息日、行权日或本金兑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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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长城证券于 2019 年 12

月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聘担任本期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2019 年 12 月，本公司作为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署了《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发行人承诺、违约和救济机制、

债券受托管理人、赔偿机制以及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变更、解聘、辞职等几个方面

进行了约定。为规范本次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的组织和行为，明确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职权、义务，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发生的影响本

期债券还本付息的重大事项，并积极与发行人保持有效沟通。本公司履行受托管

理职责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法规要求，2020 年度发

行人未发生需要对外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定期跟踪和监督 

发行人聘请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2020 年度内，

长城证券按照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20 景控 01”、

“20 景控 02”、“20 景控 03”的受托管理职责，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

运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持续跟踪，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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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王超 

电话： 010-8836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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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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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与本期债券增信相关的主体或者实体发生的重大变化情

况 

“20 景控 01”、“20 景控 02”、“20 景控 03”均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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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本

期公司债券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和 2020 年 5 月 25 日出具的《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0]1415 号）和《景德镇

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

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0] G026 号）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 景控 01”债项评级为 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20

年9月9日和2020年9月4日出具的《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0]2941号）和《景

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0] 3430D号）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景控02”债项评级为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20

年10月19日和2020年10月20日出具的《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0]3240号）

和《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0]4076D号）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景控03”债项评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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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发行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指定的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晓东，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动。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要对外披露的重大事项，长城证券作为“20 景

控 01”、“20 景控 02”、“20 景控 03”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亦无需对外披露临时

受托管理报告。且发行人不存在需要向债券持有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三、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

外担保余额为 29,950.00 万元，占净资产的 0.99%。发行人整体对外担保规模较

小，担保对象均为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被担保方为上市公司，资信状况

良好，经营活动正常。 

四、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情况。 

五、公司其他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的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的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均按照合同或相关约定按

期足额付息兑付，未发生违约情况。 

六、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及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要对外披露的重大事项。 

七、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经查阅发行人 2020 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